关于《关于进一步强化预算资金管理的通知》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及依据
2019年7月23日我县印发了《汝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预算资金管理的通知》（汝政办〔2019〕20号），至今已经5年。随着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不断深入，以及省与市县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即省财政直管）的进一步完善，目前我县执行的预算资金管理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预算管理的需要。
按照“紧日子保基本、调结构保战略”原则，为进一步加强预算资金管理，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强化预算刚性约束，切实提高预算资金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根据《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和财政部、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预算资金管理的相关办法，结合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强化预算资金管理的通知》。
二、主要内容
《管理通知》相比原管理制度，增加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结转结余资金、暂付款管理等方面的相关内容，并对预算追加审批程序进行了修改完善。主要包括严格预算编制、强化预算执行、严控预算追加、预算结转结余资金的管理等四方面内容。相比原来的《管理通知》，主要有以下8处变化：
一是坚持“先谋事，再排钱”。
二是落实落细过紧日子要求。从严从紧控制一般性支出，压减非刚性、非重点支出。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严格控制编外聘用人员。严控政府性楼堂馆所建设及维修改造；严禁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脱离财力可能的项目。
三是积极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按照《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洛政〔2023〕29号）文件规定，对财政拨款结余和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一律收回财政统筹使用；预计难以支出或不需按用途使用的当年预算资金，可按规定交回财政统筹安排。
四是强化预算的约束性。预算经县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原则上不予追加、调整，各单位如遇特殊情况应首先使用自有资金或者按照规定的程序在本单位年度预算安排中调剂解决。
五是调整预算追加审批额度。财政预算追加数额在50万元以下的，由主管县领导、主管财政副县长审批；50万元（含）以上到500万元以下的，主管县领导、主管财政副县长签批同意后，报县长审批；500万元（含）以上的，由县长办公会或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六是工程项目造价变更。工程项目造价变更审批权限及审批程序，按国家、省、市及我县有关规定执行。
七是维护预算的严肃性。财政局按季度向县政府报送各预算单位的预算追加情况，包括预算追加的单位、项目、金额等信息。为维护预算的严肃性，原则上第一季度不研究预算追加事项。
八是加强财政暂付款项管理。按照上级政策要求，严控暂付款规模，只借给一级预算单位，不得借给企业。用途仅限用于临时性资金周转或对社会影响较大突发事件，不超过一年，并且借款时应明确还款来源。原则上须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特别紧急的、100万元（含）以下的事项，可履行简易程序，经县长签批后方可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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